北京IDC网《域名及虚拟主机代理合同》

甲方：

乙方：北京星缘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北京IDC网http://www.beijingidc.com)
乙方作为提供域名注册及虚拟主机信息平台租用服务的提供商，甲方作为乙方该项业务的代理商，双方本着互惠互利并在遵守国家有关政策和法规的基础上，签定以下合同：

1、 双方责任

　　甲方责任：

1、 甲方应为域名及增值业务中所包含的业务及服务进行必要的宣传，并为用户提供基本的技术咨询；

    2、甲方应按双方约定的管理流程与其发展的用户签定统一的业务申请表；

    3、甲方应负责其发展用户的后续升级工作（即负责用户在beijingidc.com上所使用服务项目的增减）；

4、甲方应负责其发展用户的基本技术支持工作。
    5、甲方为其发展的用户提供除乙方域名及增值业务以外的服务，如homepage制作等，由甲方负责售后服务工作；

    6、甲方和甲方发展的用户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互联网管理暂行规定》、邮电部《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国际联网管理办法》和《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暂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7、甲方应为其发展的用户开据全额发票，并承担相关税费；

乙方责任：

1、 乙方负责增值业务系统安全可靠的运行；

2、 乙方负责域名注册系统的正常运行，为甲方发展的用户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持（如电话、在线技术手册等），但不包括甲方责任的内容；

    3、为甲方及其发展的用户提供免费培训（地点：北京）；

    4、乙方负责制定相关的资费标准和服务标准；

5、乙方在收到甲方业务款后两个工作日内开通相应服务（不包括域名注册服务时间）；

 6、为甲方建立网站提供优惠（按甲方获得的代理价格），并提供必要的宣传。

二、违约责任

    1、甲方如违反国家有关政策法规，乙方有权中止合同，并由甲方承担相应的责任；

    2、如因甲方原因（如未按资费标准和服务标准提供服务、付款不及时等）造成用户争议，由甲方负责；

3、 如因乙方原因造成虚拟主机服务中断或开通不及时，由乙方负责。

    三、免责条件

    1、因电信部门检修等原因造成服务中断的，双方互不承担责任；

2、 因国家政策法规调整、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造成的服务中断，双方互不承担责任。

四、乙方信息

北京星缘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路16号后现代城4-B-807
邮编：
100022

电子邮件：
partner@beijingidc.com

电话：
010-87732520/1/2/3/9

传真：
010-87732530
五、合同终止

1、 一方需提前一个月向另一方提出终止合同的书面通知；

2、 甲方违反本合同，且在10天内未能作出书面通知用以更正；

3、 甲方的合并，解散等法人变更的原因；

4、 甲方未按规定期限为其业务向乙方付费；

5、 甲方停止经营本合同所涉及的业务；

6、 甲方违反国家有关政策法规；

7、 乙方违反国家有关政策法规。

本合同内容以乙方网站上下载的合同内容为准，甲方如有异议，须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由双方协商解决。未经乙方同意，甲方私自修改的合同内容无效。

本合同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未尽事宜友好协商解决，如有争议，可通过法律程序解决。
甲方：　　　　　　　　                乙方：北京星缘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代表：　　　              　　　　　    代表：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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